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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

及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国武夷”、“公司”或“被申

请人”）2023年 9月 25日公开披露的《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仲

裁的公告》等资料，由受托管理人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编制。华福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

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福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华福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仲裁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全体持有人，持续密

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基本情况

（一）本次仲裁受理的情况

近日，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乌干达分公司（以下简称“乌干达分公司”）

收到坎帕拉国际仲裁和调解中心送达的 ROCKTRUST CONTRACTORS (U) LTD

（石信建筑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诉被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相关材料

（ICAMEK案号：2020/04）。

（二）案件当事人

1.申请人：ROCKTRUST CONTRACTORS (U) LTD

2.被申请人：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案件事实

2017年 9月 25日，公司与申请人签订乌干达布欣巴-纳尔维约-布拉马吉和

布拉马吉-伊加亚扎-卡库米罗公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布欣巴-卡库米罗公路项

目”）《预分包协议》（未中标前签署），该协议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目

的是为满足招标文件中设定的需将工程内容的 30%分包给当地分包商的条件，协

议条款中约定中标后将至少 15%的主合同价款的工程内容分包给申请人，并约定

实际分包合同将另行签订。

2018年 1月 29日，公司中标布欣巴-卡库米罗公路项目。2018年 2月 2日，

公司与乌干达国家道路管理局签署了《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该

项目由乌干达分公司运营。2018年 5 月 4日，乌干达分公司与申请人签订《排



水及土方工程分包协议》，该分包协议施工范围为 5公里路段的土方和排水分包

工程，工期为 3个月，预计合同总价为 200万美元，采用单价合同，结算金额以

实际施工完成的工程量结算。该分包协议还约定，申请人若在三个月内实施完前

述 5公里工程，可以再获得 5公里工程，从而满足至少 15%的工程总价值的要求。

分包协议实施过程中，因申请人施工进度缓慢，违反了分包协议，乌干达分公司

接管了部分现场工作。2020年 2月 20日乌干达分公司因申请人施工进度及履约

情况不满足项目施工要求，且未能正常及时处理与其员工的劳动纠纷等问题终止

了与申请人的分包协议。

2020年 1 月 9日，申请人向坎帕拉国际仲裁和调解中心（ICAMEK）提起

仲裁，请求仲裁庭认定被申请人违反了分包合同的条款，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工

程款 1,576,058 美元，该仲裁申请未获得 ICAMEK 的支持。近期，申请人因工

程分包合同纠纷向坎帕拉国际仲裁和调解中心重新提交了仲裁申请书。

（四）申请人主张仲裁的理由

申请人认为：

1.与涉案协议和乌干达本地分包商占比政策的条款和精神相悖，被申请人单

方面且不合理地终止了分包协议；

2.与主合同中的付款进度相悖，被申请人编制了自己的付款进度；

3.与乌干达本地分包商占比政策和预分包合同协议相悖，被申请人故意且明

知故犯地单独谈判并签署了主合同，而没有涉及申请人，而申请人是布欣巴--卡

库米罗公路项目- 3号包的设计与建设投标的联合投标人、联合获胜者和联合承

包商；

4.与乌干达本地分包商占比政策、预分包合同协议和主合同相悖，被申请人

拒绝允许申请人进入布欣巴-卡库米罗公路项目-3号包，直到签署了与前述政策

和协议不符的外部分包协议；

5.被申请人拒绝支付申请人已完成工程进度相应的 IPC1和 IPC2中期付款证

明；

6.申请人主张并将证明被申请人的行为构成欺诈和虚假陈述。

（五）申请人的请求

1.裁决涉案协议是关系型协议，其中各方意图为各方承担完成工程的义务，



被申请人不得主张与涉案协议的精神和意图相违背的立场；

2.裁决被申请人作为布欣巴-卡库米罗公路项目-3 号包的主承包商，违反了

乌干达本地分包商占比政策、主合同、预分包合同协议和分包协议；

3.裁决被申请人以欺诈、虚假陈述、不诚实和违反信任行事；

4.裁决被申请人的行为在商业上是非法的、不公平的和不合理的；

5.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合同是总价合同；

6.裁决投标文件、预分包合同协议和分包协议起源于主合同并构成主合同的

一部分；

7.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一笔金额，金额为 3,322,033美元，即申请人

已完成的工程量对应的 IPC1和 IPC2的未支付质保金；

8.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损失的利润，金额为 5,327,523.5美元，占剩余

合同价值 13,659,824美元的 40%，该金额是被申请人以欺诈和非法手段隐瞒了申

请人的；

9.裁决被申请人支付一般和惩罚性赔偿给申请人；

10.裁决被申请人支付仲裁费用；

1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利率为乌干达银行贷款利率加 1%，

自诉因行动之日起直至全额支付。

二、律师意见

中国武夷乌干达分公司已聘请当地律师就上述仲裁案件进行应诉。律师提供

了法律意见书并向仲裁机构提交了答辩状。

律师认为：申请人没有依据主合同权利提出索赔的立场，因为他不是主合同

的当事人；中国武夷已遵守了乌干达本地分包商占比要求，项目业主乌干达国家

道路管理局对中国武夷在乌干达本地分包商占比内容方面没有任何投诉；中国武

夷已经遵守了在分包协议下的义务，而申请人违反了分包协议。律师坚决支持中

国武夷反对申请人的主张。

三、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督促乌干达分公司针对本案仲裁请求收集对我方有利证据，积极应诉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根据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福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

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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